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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名稱：臺北市政府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

作業要點 

訂定法規名稱 

壹、總則 第一章章名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

一規範本府各機關年度預算籌編過

程中，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相

關作業組織、程序及原則，特訂定

本要點。 

訂定目的。 

二、 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係就技

術、經費、政策、效益、時間等面

向，評估計畫的合理性、重要性及

適法性，並提供計畫內容或經費通

過或調整建議。 

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應就各機關提報之

計畫內容及經費，以各面向進行評估，並提

供通過或調整建議。 

三、 名詞定義： 

(一) 機關：指依臺北市政府組織

自治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設

立之局、處、委員會及其所

屬機關（構）、學校，以及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與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二) 資訊計畫：指機關依本府該

年度資訊計畫先期審查範圍

提送之工作計畫。 

(三) 科技計畫：指機關依本府該

年度科技計畫先期審查範圍

提送之工作計畫。 

一、明定本要點用詞定義。 

二、經查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臺北捷運公司）預定於 114年 7月 1日

轉投資成立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北捷遊憩公司），並由臺北捷運

公司及本府分別持有該公司 60%及

40%之股份。依「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

管理監督自治條例」第 15條第 1項及

第 18條第 1項分別準用第 10條至第 14

條等規定，北捷遊憩公司之事業業務計

畫及方針之擬訂、預（決）算編製、會

計報表之編送、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及

年終經營績效之考核等事項，均需接受

本府相關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爰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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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四) 本年度：指編列資訊計畫或

科技計畫之年度。 

(五) 上年度：指本年度之前一年

度，亦即實際撰擬及審查資

訊計畫或科技計畫之年度。 

捷遊憩公司亦納入本要點所稱機關之範

圍，俾利辦理該公司所提資訊及科技計

畫先期審查事宜。 

四、 資訊及科技計畫格式、內容及提報

期程由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以下簡

稱資訊局）另訂之。 

資訊及科技計畫格式、內容及提報期程之訂

定機關。 

五、 資訊及科技計畫之經費，應符合臺

北市政府資通經費基準表。 

資訊及科技計畫之經費應依照臺北市政府資

通經費基準表辦理。 

六、 工作計畫如同時適用資訊計畫及科

技計畫者應提送科技計畫審查。 

各機關提報之工作計畫如同時適用資訊計畫

及科技計畫範圍，應提送科技計畫進行審

查。 

七、 資訊計畫之經費編列額度，於單位

預算、特別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財

源須由單位預算撥補（市庫挹注）

或附屬單位預算為虧損（短絀）

者，以不超過各該預算上年度資訊

計畫法定預算數（不含科技計畫）

為原則，其餘附屬單位預算編列額

度不受前述限制且不適用本要點有

關額度分配處理相關規定，惟仍應

依本要點規定提報資訊計畫。 

資訊計畫經費編列額度，有關單位預算、特

別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配原則。 

八、  資訊及科技計畫如有符合特種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之

基金用途範圍項目者，優先由該基

金支應。 

資訊及科技計畫如符合特種基金用途範圍

者，應由該基金支應。 

貳、資訊計畫先期審查 第二章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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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九、 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小組 

（一）資訊局應於各年度預算籌編

階段成立資訊計畫先期審查

工作小組，辦理資訊計畫先

期審查相關作業。 

（二）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小組

置組長一人，由資訊局局長

指派簡任人員兼任，副組長

一人，由數位策略中心主任

兼任、下設綜合行政、資訊

系統、資通安全、數位創

新、數據治理等五個分組，

各置分組長一人，分別由數

位策略中心、系統研發中

心、資通安全中心、數位創

新中心、數據治理中心主

任、高級分析師或資深股長

兼任，各分組就不同資訊計

畫類別或項目進行審查，其

範圍由資訊局訂之，綜合行

政分組負責相關行政事務及

幕僚作業。 

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小組成立時機、作業

內容及人員組成。 

十、 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 

（一）資訊局應於各年度預算籌編

階段成立資訊計畫審議委員

會，負責競爭需求資訊計畫

之審議。 

（二）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置審議

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成立時機、任務及委員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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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九至十一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本府副秘書長

以上層級長官兼任，一人為

副召集人，由資訊局局長兼

任，其他審議委員組成如

下： 

1.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以

下簡稱主計處）指派二

名薦任九職等或八職等

人員。 

2.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指派一名薦任

九職等或八職等人員。 

3.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指派

一名薦任九職等或八職

等人員。 

4. 資訊局簡任人員及本府

其他機關資訊主管人員

一至二人。 

5. 外聘專家學者一至四

人，由資訊局遴聘之。 

（三）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由召

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

無法出席或因故出缺時，由

副召集人或指定委員代理

之。 

（四）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應有

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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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其中外聘專家學者委員

至少一名，決議應經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外聘

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席，

機關指派委員因故無法出席

時，得由機關薦任九職等或

八職等以上人員代理。 

十一、 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前各機關應提報

上年度資訊計畫相關法定預算數，

資訊局以機關法定預算數為基準，

考量機關資通安全等級、資訊計畫

執行狀況及績效，並扣除下列預算

數後，核定各機關基本額度： 

（一）資通系統開發（資通系統改

版或功能擴充超過常態調整

範圍者視為開發）、資訊軟

硬體購置及汰換（一般使用

者常態個人電腦租賃及汰換

除外）及其他上年度一次性

或於本年度毋需辦理之階段

性專案計畫或工作事項，惟

業經市議會審議同意之跨年

度連續性計畫，且本年度續

辦者除外。 

（二）移撥至其他機關辦理業務，

所需相關資訊設備或服務費

用。 

（三）本年度及上年度「科技計畫

各機關基本額度之衡量基準、計算方式及應

扣除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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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範疇內計畫。 

（四）資通安全責任等級調降，減

列法遵應辦事項，相關資訊

服務費用。 

十二、 基本額度經資訊局完成分配，機關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於資訊局通知

或公告日次一工作天起（含）三個

工作天內提出請增需求，由資訊局

審查核定之，逾期提出者，不予受

理： 

（一）資通系統及資通設備保固期

滿新增維護費用（不含功能

擴充、派駐人員等服務費

用），惟資通系統及資通設

備建置或購置時，如未經資

訊局審查同意者，不予適

用。 

（二）自其他機關移撥至本機關辦

理業務，相關資訊設備或服

務費用，惟請增額度應不高

於原主辦機關相對減列額

度。 

（三）資通安全責任等級調升，增

列法遵應辦事項，且原核給

基本額度無法容納相關費用

者。 

（四）業經市議會審議同意之跨年

度連續性計畫，本年度續辦

基本額度請增需求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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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增加經費，惟上年度未

包含資訊計畫者，不予適

用。 

（五）其他資訊局因應本府資訊政

策，增列之例外情形。 

十三、 主計處核給之資訊預算總額度扣除

各機關基本額度之合計，為競爭額

度。 

競爭額度之計算方式。 

十四、 機關提報之資訊計畫總經費原則應

不超過其基本額度，如有超過者，

應對資訊計畫排定為基本需求及競

爭需求，其中基本需求經費合計以

基本額度為限，超過部分均應為競

爭需求，基本需求或競爭需求之排

定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下列項目應列為機關基本需

求，不得列為競爭需求： 

1. 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

相關子法之法規應辦

事項。 

2. 一般使用者例行個人

電腦租賃及汰換。 

3. 資通系統維護費、資

訊軟硬體維護費、線

路月租費及其他維持

機關資訊運作之必要

費用。 

4. 業經市議會審議同意

基本需求及競爭需求資訊計畫之排定原則，

確保機關基本需求，以維護各機關資訊業務

得以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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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跨年度連續性計

畫。 

5. 機關依第 12 點規定

請增基本額度，並經

同意之業務項目。 

（二）基本需求及競爭需求排定不

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1. 將核心資通系統開

發、功能擴充等相關

計畫列為競爭需求，

卻將非核心資通系統

開發、功能擴充等相

關計畫列為基本需

求。 

2. 將防護基準等級較高

資通系統相關計畫列

為競爭需求，卻將防

護基準等級較低資通

系統相關計畫列為基

本需求，惟核心資通

系統不在此限。 

十五、 機關提出兩個以上競爭需求資訊計

畫時，應指定優先計畫，優先計畫

經費之合計不得超過該機關全部競

爭需求資訊計畫總經費 50%，且不

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將非核心資通系統相關資訊

計畫指定為優先計畫，卻未

競爭需求資訊計畫內優先計畫之指定原則，

確保核心資通系統及防護基準等級較高之資

工系統得以優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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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核心資通系統相關資訊計

畫指定為優先計畫。 

（二）將防護基準等級較低資通系

統相關資訊計畫指定為優先

計畫，卻未將防護基準等級

較高資通系統相關資訊計畫

指定為優先計畫。 

機關如僅提出一個競爭需求資訊計

畫，則視為優先計畫，不受前項之

限制。 

十六、 競爭需求資訊計畫，應設定門檻經

費，即低於該經費，即無法辦理，

作為競爭需求資訊計畫審議之參

考，門檻經費應等於或小於該資訊

計畫總經費。 

為確保競爭額度分配能得到有效運用，競爭

需求資訊計畫應設定門檻經費，供審議參

考。 

十七、 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小組對各機

關所提送之資訊計畫應進行形式審

查，審查重點如下： 

（一）資訊計畫是否符合資訊計畫

先期審查範圍，未符合者，

應不予受理。 

（二）資訊計畫是否包含於本年度

科技計畫先期審查者，包含

者，退還原提案機關，機關

應另依科技計畫格式、內容

及期程規定，提交科技計畫

審查。 

（三）資訊計畫是否依規定完成基

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小組應就範圍、經

費、計畫格式及內容進行形式審查，並得要

求機關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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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需求、競爭需求、優先計

畫排定，基本需求經費合計

是否等於或小於基本額度，

競爭需求資訊計畫中，優先

計畫總經費是否等於或小於

競爭需求資訊計畫總經費

50%，未符合規定者，得要

求機關限期補正，逾期仍未

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四）資訊計畫之格式及內容是否

符合規定，未符合規定或有

缺漏者，得要求機關限期補

正，逾期仍未補正者，得不

予受理。 

十八、 基本需求資訊計畫審查 

（一）基本需求資訊計畫經形式審

查合格，由資訊計畫先期審

查工作小組進行審查，並提

出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包括

但不限於建議核列數及刪減

數，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

小組對基本需求資訊計畫之

審查意見，機關如無異議，

依審查結果，確認其核列

數，刪減數自基本額度扣

除，相關金額釋出至競爭額

度。 

（二）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小組

基本需求資訊計畫審查、結果申覆及申覆意

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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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本需求資訊計畫之審查

意見，機關如有異議應於資

訊局通知或公告日次一工作

天起（含）三個工作天內提

出申覆，逾期未提出者，視

為無異議。 

（三）資訊計畫先期審查工作小組

對機關所提出申覆，應採取

適當方式進行協商，協商結

果如無異議，依協商結果，

確認其核列數，協商結果如

仍有異議，相關資訊計畫改

列競爭需求，相對扣減機關

基本額度，相關金額釋出至

競爭額度，資訊計畫先期審

查工作小組審查意見改列為

初審意見。 

十九、 競爭需求資訊計畫審議 

（一）競爭需求資訊計畫經形式審

查合格，由資訊計畫先期審

查工作小組進行初審，並提

出初審意見，提供資訊計畫

審議委員會參考，初審意見

包括但不限於建議核列數及

刪減數。 

（二）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之審議

以會議方式辦理，召開會議

時得邀請相關機關出席或列

競爭需求資訊計畫初審、審議評定結果及競

爭額度分配原則及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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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提供說明。 

（三）資訊計畫需經半數以上出席

審議委員評定為合格，始得

依下列原則參與競爭額度分

配： 

1. 資訊計畫審議結果之

合計數如等於或少於

競爭額度時，依審議

結果核列預算。 

2. 資訊計畫審議結果之

合計數如高於競爭額

度，惟優先計畫審議

結果之合計數等於或

小於競爭額度時，優

先計畫依審議數核列

預算，餘裕預算按第

4 款原則對其他計畫

進行第二階段分配。 

3. 優先計畫審議結果之

合計數如高於競爭額

度時，優先計畫按第

4 款原則進行第二階

段分配，其他計畫不

參與競爭額度分配。 

（四）資訊計畫依前款第 2目及第

3 目規定進行第二階段額度

分配處理原則如下： 

1. 第二階段作為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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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額度（以下簡稱

二階預算額度）指依

前款第 2目需求額度

分配後餘裕預算或依

前款第 3目未分配之

需求額度。 

2. 核心資通系統相關資

訊計畫審議結果之合

計數如等於或少於二

階預算額度，依審議

結果核列預算，餘裕

預算原則按比例（二

階預算額度/其他資

訊計畫審議合計數）

分配予其他資訊計

畫，分配經費數如低

於計畫門檻經費時，

該計畫不予分配，餘

裕預算按上開分配，

經評估欠缺實益（例

如餘裕預算過低，難

以分配），經資訊計

畫審議委員會決定，

得選擇採行其他適切

方式進行分配（例如

集中分配預算予指定

計畫）。 

3. 核心資通系統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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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訊計畫審議結果之合

計數如高於二階預算

額度，原則按比例

（二階預算額度/核

心資通系統審議合計

數）分配予核心資通

系統相關資訊計畫，

分配經費數如低於計

畫門檻經費時，該計

畫不予分配。二階預

算額度按上開分配，

經評估欠缺實益（例

如二階預算額度過

低，難以分配），經

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

決定，得選擇採行其

他適切方式進行分配

（例如集中分配預算

予指定計畫）。 

二十、 競爭需求資訊計畫之審議結果，不

受理機關申覆。 

明定競爭需求資訊計畫之審查結果不得申

覆。 

參、科技計畫先期審查 第三章章名 

二十一、 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 

（一）資訊局應於各年度預算籌編

段成立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

審議科技計畫。 

（二）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置審議

委員五至七人，其中一人為

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成立時機、任務及委員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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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召集人，由本府副秘書長以

上層級長官兼任，一人為副

召集人，由資訊局局長兼

任，其他審議委員由資訊局

局長指派之簡任人員及資訊

局局長遴聘之外聘專家學者

組成。 

（三）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由召

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

無法出席或因故出缺時，由

副召集人或指定委員代理

之。 

（四）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應有

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審議委員應

親自出席。 

二十二、 資訊局成立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

時，應一併指派二人以上之工作人

員，就審查及諮詢事項擬具會議資

料，並辦理簽核、通知科技計畫審

議委員會開會、製作紀錄等行政作

業。 

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成立時，應指派工作人

員完成各項行政作業。 

二十三、 科技計畫分二階段審查，第一階段

以書面或線上審查方式辦理，第二

階段以召開會議審查方式辦理。 

科技計畫審查方式採二階段辦理及各階段辦

理方式。 

二十四、 個別科技計畫於第一階段審查，需

經半數以上審議委員同意，始得進

科技計畫第一階段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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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入第二階段審查。 

二十五、 個別科技計畫於第二階段審查，需

經半數以上出席審議委員評定為合

格，始得參與科技專案額度之分

配，並依審議結果核列預算，科技

計畫核列數總計如逾科技專案額

度，依計畫平均分數由高至低進行

分配，至科技專案額度用完為止。 

科技計畫第二階段審查程序及科技專案額度

分配方式。 

二十六、 科技計畫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審查

結果，不受理機關申覆。 

明定科技計畫之審查結果不得申覆。 

肆、其他 第四章章名 

二十七、 資訊及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外聘委

員均為無給職。 

資訊及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外聘委員均為無

給職。 

二十八、 資訊及科技計畫送件方式應依資訊

局指定之電子檔或資訊系統提報。 

資訊及科技計畫送件方式。 

二十九、 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所需經

費，由資訊局相關預算支應。 

辦理資訊及科技計畫審查所需經費支應機

關。 

 


